
 

 

附件三  退還規費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人向本所提出申請 

核定退還規費金額 

收費人員將申請書暨其附件連同

退還規費聯單第一聯交由原案件

承辦人員附案件存查 

並將下列文件併「臺南市善化區公

所各項收費統計表」陳送簽核： 

（1）退還規費申請書正本 

（2）退還規費聯單第二聯及第三

聯 

（3）申請書(申請溢繳時，檢送影

本﹔申請駁回及撤回時，檢

送正本) 

原案件承辦人
員或其職務代
理人審核 

請民眾檢具退還規費申請

書向本所收文辦理 

簽送課長核可 

移送出納人員以現金退

還規費 

退還規費總金額新台幣一萬元
以下，符合現金退費規定 
 
退還溢繳規費時，檢送申請書影
本 

收文後由承辦人員審核符

合規定者，同時繕製准予

退費函稿及「臺南市善化

區公所費用動支請示單」

陳核 

退還規費總金額逾新台
幣一萬元 

申請人至本所查詢，符合本年度
繳納之規費。 


